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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

)
溫
高
華
域
多
利
丹
吆
船   

»
表 
之 

標
準
時
間

一
來
往
溫
哥 *

域
多
利
航
線

一

由
溫
高
拳
開

毎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.
.
.
.
.
.
.
.
.
.

到
城
多
利
 

••
仝
日
下
午
三
點
半
 

・•

.$日
上
午
七
點

到
溫
哥
草

:

下
午
六
時
三
十
 $
 分
 

■■
翌
日
上
午
七
点

勺 
每
日
物
間
拾
二
點
：
：
•
：
■

7

由
域
多
利
開

~
下
午
壹
時
三
拾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.

) 
每
日
晚
間
拾
二
時
..
.
.
.
.
.
.
.
.
.

■ ••••

温
哥
羊
往
域
埠
日
船
 

域
埠
至
溫
哥
萃
日
船

在
船
歸
前
覺
時
准
静
下
船
 

在
船
期
前
半
時
准
許
下
船

a

溫
域
夜
船
•
兩
處
埼
於
十
時
准
許
下
船
■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磨
航
線

(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起
施
行
)

由
溫
高
军
開

9
」

到
乃
磨
時
間
 

下
午
一 
時
半

8!4

上
午
拾
壹
時
.
.
.
.
.
.
.
.
.

( 
下
午
六
時
十
五
分
，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八
點
四
拾
去
分

4 
星
期
日

E

上
午
十
一
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一
點
半

3 
下
午
九
時
十
五
分
..
.
.
.
.
.
.

下
午
拾
一 
時
四
十
五
分

尹

由

乃

磨

開
 

到
温
高
奉

▲ 
上
午
七
時
半
：
：
：
：
・.
.
.
：
：

上
午
十
點

3

下
午
二
啞
四
十
五
分
.
.
.
.
.
.
.
.
下
午
五
點
一
拾
五
分
鐘

。

星
期
日

3

上
午
七
點
半
：
.
.
.

.

.
上
午
十
點

口 
下
午
六
時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八
點
半

歩 

溫
高
尊
至
乃
磨
線
■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料
下
船
 

亠

船

票

價

目

表

2  

來
往
地
点
、

〕
云
高
第
與
域
多
利

2  
云
高
學
舆
乃
磨

"

來

囘

船

“票

限

三

十

天

3 
週
末
票
價
••
溫
哥
号
與
域
多
利
四
元
五
毫
 

溫
哥
學
與
乃
磨
二
元
五
毫
   

W
 

2  

以
上
票
價
另
每
元
加
政
府
稅
壹
毫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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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十
月
一 
日
施
行) 

來
囘

五
市
四
毛

三
元

單
順
 

三
元
 

，壹
元
六
毫
五

5

吊
.1.喘"」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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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^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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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¥

m
il

◎
洪
人
捐
興
黨
基
金
話
⑻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洽
党
駐
加
總
支
部
。
據
全
 

莫
洲
洪
門
第
二
次
代
衷
懇
親
大
會
・
議
 

决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案
。
自
周
主
委
憲
煜
 

。
遍
遊
全
加
策
動
進
行
•
所
到
各
埠
。 

熱
烈
贊
助
。
茲
將
先
後
將
欵
繳
交
者
芳
 

名
錄
之
於
後
。

A
乃
麼
埠
第
二
期
繳
來
 

民
洽
黨
分
部
 

廿
元
。
達
權
社
•
鄭
錦
帆
。
每
捐
拾
元
 

■
陳
孔
滋
・
鄭
忠
利
・
曹
英
•
曾
錫
元
 

。
馬
杰
。
梅
友
梧
•
朱
由
堯
，
吳
培
嵩
 

。
梁
錦
昌
•
馬
康
政
•
徐
德
田
，
譚
子
 

臻
•
梁
蓮
好
。
十
三
名
每
捐
五
元
・
是
 

期
共
捐
來
銀
壹
百
零
五
元
，
第
一
期
共
 

捐
壹
百
四
拾
元
•
共
捐
來
銀
貳
百
四
拾
 

五
元
。

A
列
必
洽
壇
第
三
期
繳
來
 

曾
毓
崇
■ 

鄭
家
棟
。
馬
恩
龍
・
鄭
盈
添
•
梁
炳
煜
， 

。
五
名
每
捐
五
元
 - 
是
期
共
捐
來
二
拾
 

五
元
。
第
二
一
期
共
捐
來
三
目
五
拾
元
 

・
合
共
指
來
三
百
七
拾
五
元
， 

▲
黨
近
埠
第
二
期
繳
來
 

周
就
才
・
李
 

享
•
鄭
宗
女
。
鄭
泮
光
■
鄭
尙
茂
。
馮
 

長
■
廖
富
，
曾
文
■
伍
連
優
一■
九
名
蜂
 

捐
九
元
。
第
一 
期
共
捐
來

#■ 
千
六
百
二
 

十
二
元
 -
共
捐
來
壹
千
六
百
六
拾
七
元
 

▲
沙
市
加
寸
埠
 

沙
城
民
治
黨
分
部
。 

朱
百
寬
•
毎
廿
元
・
儒
本
恩
■
矚
本
雁
 

。
每
拾
元
•
麥
參
•
李
世
仕
•
屬
文
興
 

。
李
超
文
•
馬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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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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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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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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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金
廚
味
粉
。
純
潔
雪
白
■ 

味
道
淸
甜
。
成
分
特
高
■ 

比
較
行
貨
- 
减
少
用
度
。 

餐
館
用
廿
五
磅
鉄
罐
庄
。 

價
格
尤
爲
低
廉
。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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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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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
加
 

m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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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沙
椎

毎
箱
二
打
 

1

襄
礴
庄
毎
箱
四
十
八
罐
 

二
磅
鉄
罐
庄
每
箱
 

廿
磁

神
聘
代
理 

利
權
從
優

五
磅
罐
庄

治
癖
瘋

不
孕
方

治
甜
尿
仙
方
 

痔
瘡
斷
根
方

男
女
愉
.

人
種
子
方

外
用
固
精
方
 

血
壓
高
妙
方
 

改
大
壯
陽
方
 

花
卯
搜
毒
方
 

陽
痿
强
壯
方
 

容
貌
變
奥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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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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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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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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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
起
暫
收
五
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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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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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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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肉
 

鴨
脚
包
 

價
克
已 

新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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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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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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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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毁
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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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新
廣
吿 
" 

招
牌
依
舊
 
舘
主
易
新

4  

大
加
改
善
 
以
洽
旅
人
) 

另
舍

H-ri 
爽
 
服
務
周
至
『 

煖
槌
熟
水
 
隨
時
應
備
公 

地
位
適
中
 
出
入
咸
宜
〉 

僑
胞
光
闕
 
倒
履
歡
迎
m
 

司
理
馬
日
初
越
啟
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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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祖
國
新
聞

動
提
防
棍
徒

冒
筆
寫
信
騙
炊 

開
平
訊
•
避
來
棍
徒
之
騙
術
。/

不

窮

，
日
新
月
異
• 
無
微
不
至
。
其
心
計
 

之
工
。
誠
有
令
人
爲
之
昨
舌
者
•
茲
以
 

記
者
調
査
所
得
。
在
豈
個
月
內
0

先
後
 

發
生
三
宗
•
其
中
有
幸
有
不
幸
。
惟
事
 

實
經
過
情
形
。
如
出
竇
轍
•
且
被
騙
者
 

皆
爲
開
邑
八
姓
鄕
人
一
料
骸
騙
匪
等
亦
 

均
同
壹
組
織
無
疑
。
緣
先
有
騙
匪
從
偷
 

看
華
僑
往
來
書
信
•
假
冒
榕
樹
尾
村
吳
 

錫
琛
第
跡
•
向
其
父
吳
灼
德
(
英
僑
) 

致
信
。
緒
由
香
港
九
龍
某
號
(
騙
匪
特
 

皎
之
机
關
)
•
滙
寄
美
金
二
千
元
•
幸 

吳
德
灼
爲
人
。
平
日
謹
愼
將
事
•
以
本
 

人
囘
美
未
久
。
家
中
斷
無
需
鉅
欵
之
理
 

■
乃
不
爲
所
愚
•
繼
又
假
冒
富
善
坊
胡
 

維
熹
字
跡
。
向
其
子
胡
錫
純
(
亦
美
僑
 

)
着
滙
美
金
四
千
元
♦
因
胡
錫
純
不
知
 

騙
匪
等
竟
有
偷
看
書
信
之
不
法
行
爲
。 

以
其
能
知
自
己
家
事
•
當
不
盧
有
他
。 

於
是
如
命
由
美
國
東
銀
行
 ̂

返
・
一
面
 

拍
眺
囘
家
報
吿
• 
拒
胡
維
熹
接
 «
後

， 

莫
明
其
妙
•
旋
悟
係
騙
匪
所
爲
・
登
卽
 

趕
往
香
港
•
分
赴
各
銀
行
掛
號
。
幸
獲
 

截
囘
。
未
受
損
失
♦
最
後
又
有
仿
骨
橋
 

尾
村
 
季
秉
偉
(
巢
歸
僑
)
第
跡
。
倂
用
 

李
國
允
(
亦
美
歸
僑
)
兩
人
名
字
，
向 

同
村
李
福
恩
之
父
李
偉
桐
•
現
在
美
 

粗
李
度
埠
•
亦
卽
秉
偉
在
美
時
共
聲
一

衣
館
兄
弟
•
於
行
騙
 

將
秉
偉
與
偉
桐
兩
人

。
611 
開
始
 

件
截
留
•

私
拆
偷
看
。
竭
力
舉
仿
字
跡
•
非
細
微

研
究
• 
未
易
看
破

雨
中
家
事
"

再
加
上
數
蒔
 

略
謂
近
擬
在
香
港
置
 

棲
業
 
一 
現
款
不
敷
-
睛
借
美
金
三
千
元
 

。
养
由
香
港
樂
昌
號
 

?!
返
一
至
其
故
將
 

一
信
内
家
事
偷
錐
者
■
不
外
以
堅
其
信
■ 

並
云
在
香
港
已
交
定
鉅
。
準
於
某
日
交
 

一
易
•
睛  

6i)漣
孰
等
語
•
偉
桐
接
到
信
電

大
貢
。獻 

常
備
大
宗
男
女
內
外
 

衣
裳
，
名
廠
小
衫
， 

中
»
絲
髮
小
衫
，
顧
 

繡
鏡
畫
，
絲
巾
穆

BI  

，
男
女
檎
，
帽
，
化
 

批
香
品
，
眞
聲
唱
碟
 

，
旅
舘
用
衣
，
床
布
 

，
枕
袋
，
床m
毡
褥
 

，
毛
巾
，
饭
館
用
衣
 

，
褸
仔
帷
身
，
侍
女
 

衫
，
僚
布
，
茶
巾
， 

厨
褲
，
厨
帽
，
大
小
 

國
旗
，
百
貸
俱
備
， 

貨
眞
價
實
，
大
小
光

顧
，
盡
禮
歡
 

雲
毋
萬
國
公
司
仝
一

現
目
滙
返
香
港 

與
中
國
之
欵
項 

• 
毎
人
每
月
限 

一
百
元•
本
銀 

行
接
滙
港
紙
與 

國
幣
•
幷
爲
歸 

國
華
僑
辦
理
帶 

款
出
口
手
續
. 

凡
有
委
託
•
妥 

爲
照
料
•
如
用 

華
文
致
函
本
銀

行
•
亦
能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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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r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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